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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

考虑各项申述

第一节︰对各项申述的详细研究  

4.1 在公众谘询期结束后，选管会随即研究临时建议的所

有书面及口头申述 (包括立法会议员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
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意见 )，以考虑应否接纳。选管
会亦考虑谘询期之前接获的一项申述。  

4.2 选管会仔细研究公众提出的每一项申述，并考虑所提

建议的可行性及理据。选管会亦留意申述中表达对一般事项

的意见。所有书面或口头申述的摘要及选管会对每项申述的

观点，详列于附录  V。选管会留意到，大部分申述与九龙
西、九龙东及新界西地方选区的分界及议席数目有关。选管

会在考虑该等申述时，已顾及下述因素。  

(a) 遵守法例规定  

4.3 在选管会收到的申述中，有些提出的反建议会影响所

划定的地方选区数目 (例如合并九龙西和九龙东两个地方选
区 )，或导致地方选区的议席数目超出法例规定的许可幅度 (即 

4 席至  8 席 )(例如把地方选区的议席上限由  8 席增至  9 席 )。由
于《立法会条例》规定设  5 个地方选区，每个地方选区的议
员人数是  4 至 8 名 (见第二章第  2.1 段 )，因此不能接纳这些建
议 (附录  V 第 3、10、15、20、22 及 23 项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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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预期人口变迁  

4.4 有些申述建议，按九龙西和九龙东选区未来的人口趋

势，理应维持两个地方选区现有的议席数目 (附录  V 第 1、 2
及 18 项提出是项建议 )。为公平和一致起见，选管会认为在是
次划界工作中，必须依照推算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人

口预测数字，来划定  5 个地方选区的分界。根据既定做法，
选管会认为不宜考虑未来的人口趋势。上述截算日期后的未

来人口变迁，将会在下次划界时，因应当时的最新发展作考

虑。  

(c) 维持现状  

4.5 选管会留意到，大部分申述建议所有  5 个地方选区维
持现状，即沿用现有分界，以保持社区联系，避免引起混

淆，以及维持九龙西和九龙东现有的议席数目 (分别为  4 席和  

5 席 )。此等申述提出的其中一项理据，是假如九龙东的议席
数目减少，熟悉九龙东居民需要并可供他们寻求协助的立法

会议员人数便会减少。此举会影响社区的稳定。这些申述又

指出，按照现状，九龙西和九龙东的人口推算数字仍在有关

所得数目的±15%之内。 

4.6 选管会同意，在是次划界工作中维持所有地方选区现

有分界，符合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 20(4)条，规定选管会须顾及
现有地方选区分界的法定要求，同时与选管会以现有地方选

区分界作为考虑本划界工作基础的工作原则一致。选管会在

临时建议中，亦提议维持现有地方选区分界。  

4.7 至于维持九龙西和九龙东现有议席数目的建议，则不

可接纳，因九龙西地方选区的人口推算数字大于九龙东。虽

然差幅较小，但九龙西获分配的议席若较九龙东为少，对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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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西并不公平。此外，根据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 20(1)(a)条规
定，选管会应确保各建议中地方选区的范围须使其人口在切

实可行的范围内，尽量接近所得数目。按照维持现状的建

议，九龙西和九龙东偏离所得数目的幅度，仍在法例限定的  

± 15%内 (分 别 为  +10.75% 和 -12.37%)， 但 不 及 临 时 建 议  

(-11.40%和 +9.54%)接近所得数目。维持现状的建议会违反
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 20(1)(a)条所述的法定准则，该条订明各地
方选区的人口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，尽量接近所得数目。

如接纳维持现状的建议，选管会便不能完全遵守法例的规

定。  

(d) 申述提出的公平原则  

4.8 多项申述认为，九龙东和九龙西选区的人口相差不

大，如九龙西获增配一个议席，则对九龙东的居民不公平 (参
阅附录  V 第 2、4、18 及 23 项 )。 

4.9 诚如上文第 4.7 段所述，选管会认为如地方选区的分界
维持不变，便不宜维持九龙西和九龙东两个地方选区现有议

席的数目。另一方面，为使人口分布更平均，选管会曾研究

可否让九龙东选区吸纳新界东或九龙西一个毗连的地区，详

情见第二章第  7 节。可是，采用这些方案所得的人口偏差幅
度只是稍微改善，不值得重新界定地方选区范围，又或会导

致一个地方选区的议席数目超出  4 至 8 席的许可幅度 (附录  II
及 III 方案第 3、12 及 13 项 )。有些申述建议修订九龙西和九
龙东的分界，拨出一个地区的小部分地方予九龙东，以增加

九龙东的人口，从而以此理据维持现有议席数目。选管会认

为这些建议并不可取，并会在下文第 4.14 段再作讨论。 

4.10 一些申述认为，新界西地方选区的人口应获分配 8.732
席，故应调高为 9 席的整数，但该地方选区却只获分配 8 个

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- 18 -


议席，因此并不公平。该等申述认为此举令新界西“代表不

足” (附录  V 第 4、15、24、25 及 26 项 )。如新界西获分配 8
个议席，有申述建议把新界西的一部分转拨到其他地方选

区，以使新界西的人口更接近 8 席的所得数目。  

4.11 选管会明白这些申述所表达的关注，但必须强调新界
西偏离所得数目的幅度为 +9.15%，是在法例许可的偏离限度  

±15%之内。此外，按照《立法会条例》订明的现行法定准
则，每个地方选区的议席数目上限为  8 席，因此选管会分配 9
个议席予新界西，在法律上并不恰当。选管会亦曾研究划定

新界西分界的其他方案 (见第二章第  2.20 段，及附录  II 和 

III)，但认为这些方案并不可取。 

4.12 选管会又认为，如一个地方选区的人口处于许可幅度
之内，只为了维持该地方选区现有议席的数目，而转拨一部

分到另一地方选区 (或接收另一个地方选区的一部分 )，此举或
会过份侧重议席数目，损害已建立的社区联系。  

4.13 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提出的申述中，有些与比例代
表名单投票制有关。选管会须强调，关于比例代表名单制的

事项，并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，而选管会一如既往，从不

考虑有关维持政治影响力或优势等因素。  

(e) 保存社区独特性及地方联系  

4.14 多项申述建议把九龙城区的一些区议会选区范围，从
九龙西选区转拨到九龙东选区，从而重新划定九龙西和九龙

东两个地方选区的分界，使该两个地方选区的人口分布达致

平均，并得以维持两区现有的议席数目 (附录  V 第 1、3 及 23
项 )。选管会考虑这些建议时，认为根据法定责任，选管会须
充分顾及保存社区独特性和地方联系、现有地方行政区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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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选区分界等载于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 20(3)及 (4)条的规定 (见
第二章第  2.3 段 )。此外，根据选管会的工作原则 (载于第二章
第 2.5 段 )，应避免分拆地方行政区分予两个或以上的地方选
区。选管会认为，为保存社区独特性和地方联系，以及遵守

工作原则，不宜接纳把九龙西一个地方行政区的部分范围转

拨到九龙东的建议。  

4.15 多项申述建议把新界西的一部分转拨到其他地方选
区，藉此减低新界西的人口。有些申述没有注明建议转拨的

部分属何地区，而另一些申述则建议把离岛区转拨到香港岛

地方选区 (附录  V 第 4 及 24 项 )。理论上，这项建议看来能缩
小偏离幅度，但会把一个地方行政区并入与本身的地方特征

和社区联系方面截然不同的地方选区。离岛区一般被视为新

界的一部分，而且根据选管会的工作原则 (见第二章第  2.5
段 )，该区应与香港岛分开处理。另外，选管会接获支持新界
西地方选区分界维持不变的意见，以期保存其社区独特性 (附
录 V 第 11 及 19 项 )。离岛区的居民亦反对把该区拨离新界西
地方选区 (附录  V 第 19 项 )。因此，选管会认为不应接纳把离
岛区转拨到香港岛地方选区的建议。

第二节︰建议  

4.16 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 20(5)条规定，在有需要或适宜的情
况下，选管会必须顾及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 20(3)条所载列的考
虑因素 (即社区独特性、保存地方联系、有关区域或其部分的
自然特征，例如大小、形状，以及交通方便程度及发展 )，才
可偏离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 20(1)(a)至 (b)条有关选区人口所得数
目的法定要求。除非上述考虑因素中有一项或以上因素导致

有关工作无法切实可行或不适宜进行，否则选管会在划定地

方选区分界时，应尽量使选区人口数字接近所得数目。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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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临时建议已达致这项规定。由于选管会的临时建议没有

提出修订现有地方选区的分界  7，因此不会影响该  5 个地方选
区的社区完整性。选管会的临时建议，已经充分顾及保存社

区独特性和地方联系。  

4.17 选管会已考虑公众就 5 个地方选区的划界及议席数目
提出的所有申述 (包括支持和反对的意见，以及反建议 )。平衡
各项因素后，选管会认为不能接纳有关修订临时建议的分界

或议席数目的建议。  

4.18 选管会认为并无需要亦不适宜修改临时建议，因此沿
用该等建议为最终建议。关于  5 个地方选区范围的各项最终
建议，包括各地方选区的议席数目、名称、代号、所包含的

区议会选区范围及人口详情，以及显示各建议地方选区范围

界线的地图，均载列于本报告书的第二册。 

除了因应深水埗和葵青两个地方行政区分界的轻微修订，而将九龙西和新界西

地方选区作出相应的修订外，并无其他地方选区分界的改动。

7


